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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B_9B_E5_85_AC_E5_c36_53681.htm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 （2004）浙民三终字第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

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

山开发区明华花园。 法定代表人许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

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孔夏雨，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冯泽周，国浩律师集团（杭

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

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150号。 法定代表

人王国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许

跃，浙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

人（特别授权代理）孔夏雨，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

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老作坊酒厂，住所地四川省大邑县安

仁镇。 诉讼代表人杨雅雄，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

权代理）董绪公，四川东方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

人（一般代理）何建利，四川东方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海县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

省宁海县城关北斗北路76号。 法定代表人葛宏军，该公司总

经理。 上诉人浙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

五粮液）、四川老作坊酒厂（以下简称老作坊酒厂）因商标

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

）甬民二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04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04年7



月23日、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萧山五粮液法

定代表人许跃及其委托代理人孔夏雨、冯泽周，上诉人宜宾

五粮液委托代理人许跃、孔夏雨，上诉人老作坊酒厂委托代

理人董绪公、何建利以及被上诉人宁海县昌盛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昌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宏军到庭参加诉讼。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作坊”商标由乌鲁木齐大漠

绍君酒业有限公司于2001年3月14日被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

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3 类，萧山五粮液因从乌鲁木齐大漠绍君

酒业有限公司受让而于2003年3月7日获得国家商标局颁发的

“作坊”注册商标核准转让。因案外人四川省大邑县大庄园

酿酒总厂对该商标提出争议，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对该案正

在审理之中。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自1999年4月5

日起在法定期限内对包装盒（2）享有外观设计专利权，其保

护范围以表示在其专利证书图片中的该包装盒（2）为准。宜

宾五粮液生产的老作坊白酒（38度浓香型）于2003年3月获得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评选的中国白酒典型风格金杯奖。老作坊

酒厂成立于2001年7月9日，系一家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企业

事务的是合伙人杨雅雄、杨朝、杨朝辉三人，其制造、销售

涉案的六个品种的老作坊白酒分别是500毫升无星级、500毫

升一星级、500毫升二星级、500毫升三星级、500毫升五星级

及250毫升三星级的老作坊白酒。昌盛公司是一家以经营保健

品、酒类、饮料等批发零售的有限责任公司，自2002年12月8

日起销售老作坊酒厂生产的老作坊白酒中三个品种，分别

是500毫升无星级、500毫升三星级和250毫升三星级的老作坊

玉窖酒。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认为，老作坊酒厂生产、

昌盛公司销售的上述白酒，侵犯了其商标权和知名商品的特



有名称、包装、装潢权，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遂

于2003年5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老作

坊酒厂、昌盛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并销毁老作坊白酒和

所有近似包装、装潢、标识，公告消除影响；2、老作坊酒厂

变更企业名称，不得使用“老作坊”字号； 3、老作坊酒厂

、昌盛公司赔偿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直接经济损失500万

元，其中昌盛公司赔偿10万元，老作坊酒厂赔偿490万元；4

、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支付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为制

止侵权的调查和诉讼费用15万元，互负连带责任；5、由老作

坊酒厂、昌盛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

为：一、萧山五粮液自2003年3月7日起受让“作坊”注册商

标，享有该商标的专用权，应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老作坊

酒厂将与萧山五粮液“作坊”注册商标近似的“老作坊”三

个字，在其制造的白酒商品的包装主要部分上作为商品名称

及商品装潢突出使用，误导了相关公众，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

侵犯了萧山五粮液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

权、消除影响、销毁其近似包装、装潢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但对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诉称宜宾五粮液享有“老

作”注册商标专用权，由于“老作”商标注册人为四川省宜

宾五粮液酒厂，与宜宾五粮液属于不同的法律主体，宜宾五

粮液不能当然享有他人权利，故不能支持萧山五粮液、宜宾

五粮液基于“老作”注册商标专用权提出的诉请。 二、由于

在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提供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2002）锡行终字第37号判决中，确认宜宾五粮液使用“

老作坊”酒的名称、包装、装潢在先，而老作坊酒厂在后使



用了与其相近似的商品包装、装潢，且当事人并无相反证据

予以推翻，故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即认定宜宾五粮液

对其“老作坊”酒的名称、包装、装潢使用在先，而老作坊

酒厂使用在后，造成混淆，构成对宜宾五粮液“老作坊”酒

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使用权的侵犯，依法应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三、昌盛公司在宜宾五粮液、萧山五粮液一再举

报打假的情况下，仍经营销售老作坊酒厂制造的老作坊白酒

，应认定其主观上系明知而销售，现虽能证明该老作坊白酒

是其从老作坊酒厂依合同购入，但其辩称不知道是侵权商品

、其销售行为是合法经营业务的理由不能成立，也构成侵权

，依法应当承担停止销售、销毁近似包装、装潢并赔偿损失

等民事责任。 四、宜宾五粮液称其对专利号为ZL99305132.4

、专利名称为“包装盒（2）”的外观设计享有专利权，但经

审查该外观设计专利权人为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宜宾五粮液只享有使用权，然其却未能在举证期限内举证

证明其享有该专利使用权的性质，故不能支持其据此要求老

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对其承担停止专利侵权并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的诉请。 五、至于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诉请判令

老作坊酒厂不得使用“老作坊”字号，因为萧山五粮液

自2003年3月7日起享有“作坊”注册商标专用权，老作坊酒

厂则成立于2001年7月，此早彼迟，故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

液要求老作坊酒厂变更字号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

，不能支持。 六、因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提供的证据既

不能证明其经济损失，又不能证明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侵

权获利，故原审法院考虑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侵犯“作坊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性质、期间，萧山五粮液为本案支付的

合理开支，依职权分别确定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应予赔偿

的数额。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诉请要求500万元的赔偿，

其超过部分不能获得支持。昌盛公司辩称萧山五粮液、宜宾

五粮液以主观推算出其获利数额不应具有法律效力，老作坊

酒厂辩称萧山五粮液是在2003年3月7日才享有“作坊”注册

商标专用权，时间较短，符合本案事实，理由能够成立，本

院予以采纳，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一并考虑。至于萧山五粮液

、宜宾五粮液要求判令老作坊酒厂销毁其生产的老作坊白酒

，因系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侵权，且该白酒并非有毒有害无

使用价值之物，故原审法院依法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

老作坊酒厂需消除现存白酒上侵权的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

。至于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要求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

公告消除影响的诉请，由于对商标权、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

、包装、装潢权利的侵犯主要体现为对财产权利的侵犯，而

公告消除影响属于侵犯人身权利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原

审法院对该项诉请也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第五

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

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

第一款第（一）、（三）、（九）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一） 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

第一、二款之规定，于2004年5月12日判决： 一、昌盛公司、

老作坊酒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萧山五粮液对

“作坊”注册商标享有的商标专用权。 二、昌盛公司、老作



坊酒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宜宾五粮液享有的“

老作坊”白酒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使用权。 三、昌盛公

司、老作坊酒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消除其现存“

老作坊”白酒上侵权的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 四、昌盛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

经济损失10万元。 五、老作坊酒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经济损失40万元。 六、驳回萧

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

费35010元，财产保全费820元，合计35830元，由萧山五粮液

、宜宾五粮液负担16125元，昌盛公司负担3940元，老作坊酒

厂负担15765元。 宣判后，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以及老作

坊酒厂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